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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与新中国仲裁事业共同成长的机构——天津仲
裁委员会，正迎来成立30周年的关键节点。从1995年全国
首批7家仲裁机构之一，到如今跻身司法部“中国特色国际
一流仲裁机构培育工程”首批名单，天津仲裁委员会的30
年是不断奋进的30年。

首批试点 全国探路

“回望1994年，那时的中国正站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
济转型的关键节点。WTO谈判的推进、数十部经济领域
法律的密集出台，让“如何高效解决商事纠纷”成为迫切
命题。彼时，国内商事纠纷多依赖行政调解或诉讼，但涉
外贸易的激增让“国际通行的仲裁机制”成为刚需。
“那是大时代的一个缩影。”第一届天津仲裁委员会主

任张秉银回忆道。1995年4月，国务院法制办率队赴欧洲
考察仲裁机构，随后选定天津、上海等7个城市作为首批试
点地区。“天津的任务不仅是建机构，更要为全国探路。”张
秉银说。在无先例可循的情况下，筹备团队仅用数月便完
成“不可能的任务”：组建17人委员会，遴选258名涵盖法
律、经贸等领域的仲裁员（含25名涉外仲裁员），制定《仲裁
程序规则》多个文件，甚至完成了司法登记手续。1995年9
月28日，天津仲裁委员会揭牌成立，与北京、上海等兄弟城
市共同点亮了中国仲裁的“第一簇星火”。

成立之初的挑战超乎想象。“仲裁没有知名度，企业遇
到纠纷更愿到法院打官司；仲裁规则尚不完善，需要在实
践中打磨；甚至连‘仲裁是什么’都要向市场主体解释。”老
仲裁员们记得，早期案件多是标的额几十万元的买卖合同
纠纷，仲裁员们一边办案一边普及仲裁理念。

中国仲裁的“天津样本”

30年间，天津仲裁委员会从“摸着石头过河”到“立标
杆、树品牌”，每一步都镌刻着专业的印记。

一组数据勾勒出天津仲裁委员会的成长轨迹：1995年
只受理了8个案件，涉案标的额仅为587万元，案件类型也
很单一。到2024年，受理案件2518件，涉案标的额达61.56
亿元，案件类型已从传统的建设工程、买卖合同，拓展至金
融科技、海事海商、知识产权、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涉外
案件涉及美国、日本、哈萨克斯坦等诸多国家和地区，国际
影响力显著提升。

在制度创新层面，天津仲裁委员会同样贡献了许多
“天津样本”。天津仲裁委员会专职副主任金鸿侠介绍，天
津仲裁委员会相继出台了《天津仲裁委员会仲裁员管理办
法》《天津仲裁委员会开庭规范》《天津仲裁委员会裁决书
撰写规范》等10余部文件，为公正裁决筑牢防线；在自贸试
验区发布《天津仲裁委员会临时仲裁服务指引》，为解决涉
海事海商法律纠纷提供更便捷的法律服务；制定《天津仲
裁委员会海事仲裁暂行规则》，弥补海事纠纷化解的程序
性短板；创新“调解+仲裁确认”模式，与知识产权保护中心
合作化解技术服务纠纷，既保留调解的灵活高效，又通过
仲裁赋予调解结果强制执行力，形成可复制推广的知识产
权保护“天津样本”。

更值得一提的是天津仲裁委员会“三大品牌”的硬核
实力：聚焦国家战略，打造“自贸仲裁”“知产仲裁”“金融仲

裁”特色名片。2023年与天津自贸试验区人民法院签署
《关于推进国际商事纠纷一站式多元解纷机制合作备忘
录》，并加入人民法院调解平台，服务涉外商事、融资租赁等
领域，承接人民法院涉外、融资租赁先行调解案件，打造多
元、便捷的一站式平台服务。

金融领域则针对保理、融资租赁等复杂纠纷，精准界定
法律关系。“保理合同是应收账款债权人将现有的或者将有
的应收账款转让给保理人，保理人提供资金融通、应收账款
管理或者催收、应收账款债务人付款担保等服务的合同。”金
鸿侠介绍，在天津仲裁委员会曾审理的一起保理合同案中，
仲裁庭明确保理合同项下债权转让的通知效力，需保理人在
合理期限内以“表明保理人身份+附必要凭证”的方式通知
债务人方为有效，纠正了“仅形式送达即主张生效”的认知偏
差；同时紧扣保理业务核心，指出基础债权（工程款）需结算
明确、金额确定方可主张权利，既维护了商事交易秩序，又为
保理业务中债权转让通知规范、基础债权审查提供了清晰法
律指引，充分体现了仲裁庭对复杂商事纠纷的精准裁判能力
与专业法律素养。

接轨国际，服务中国企业“走出去”

“天津仲裁委员会的成长，始终与这座城市的战略定位
紧密相连。”金鸿侠告诉记者，天津仲裁委员会在助力天津
自贸试验区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
涉外商事海事争端解决优选地方面持续用力。
“我们组建了高质量海事海商仲裁员队伍，增聘伦敦、

新加坡等地及中国香港地区国际知名仲裁机构的优秀海事
海商仲裁人才，形成128人的专业海事仲裁员名册。”除此
之外，天津仲裁委员会还与市高院签订《框架协议》，提高涉
海事海商法律纠纷多元化解水平；在自贸试验区、河北区设
立流动仲裁庭，满足航运要素集聚区市场主体就近立案、就
近开庭的需求。

据了解，为建立各地仲裁机构和行业组织的沟通机制，
天津仲裁委员会与新加坡海事仲裁院签订合作协议，在共
同推介仲裁，共享海事争议解决信息，共同拓展业务，共同
组织及参与会议、培训、讲座等活动方面建立合作机制。在
不断地努力与推动下，天津仲裁委员会2025年受理涉外
案件量、标的额再创新高，成为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法律
后盾。

在促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方面，天津仲裁委员会从“参
与”到“共建”，助推京津冀三地仲裁机构通过构建高效协同
的仲裁公共服务体系，打破区域壁垒，实现规则共商、资源
共享、结果互认。2025年京津冀仲裁机构座谈会后，企业
跨区域纠纷解决效率大幅提升，“协同红利”加速释放。

站在30周年的节点，天津仲裁委员会的目光已投向更
远处。“我们要做商事纠纷解决的‘优选地’，让企业遇到跨
境争议时，能够想到天津仲裁；要做民生权益的‘守护者’，
让公平正义渗透到每个角落；更要做法治建设的‘参与者’，
用专业与创新回应时代的每一次召唤。”金鸿侠表示。
“仲裁的本质是信任。”一位经历30载风雨的资深仲裁

员说，“当事人愿意把涉及百万、千万甚至上亿元的纠纷交
给我们，这份信任比金子还珍贵。”如今，天津仲裁委员会的
名称正出现在越来越多国际合同中，成为跨国企业信任的
中国法治符号。当历史的指针指向未来，这束法治之光，将
照亮更多人前行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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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9月12日，新修订的《中
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经全国人
大常委会表决通过，将于2026年
3月1日正式施行。这部历经30
年实践检验的法律，将在国际化
接轨、数字化革新、专业化提升等
方面实现重大突破。

中国仲裁制度从起步到成
熟，不仅是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
的生动实践，也用专业与创新回
应着时代的每一次召唤。

说到不用打官司就能解决纠纷的好办法，仲裁一
定是其中的“明星选手”。它的核心魅力就在于——充
分尊重当事人自己的意愿！天津仲裁委员会仲裁员吴
彬打了个比方：“诉讼就像走官方流程，国家强制力兜
底，是解决纠纷的‘最后一道防线’；可到了仲裁这里就
要灵活便捷得多，尤其在那些专业又复杂的商事纠纷
中，优势特别明显。”

具体优势在哪里？吴彬道出了三个关键点：首先
是程序更灵活，当事人可以协商选择仲裁机构、仲裁
员、仲裁地、适用法律甚至仲裁语言。其次，仲裁审理
通常不公开进行，有效保护了当事人的商业秘密和隐
私。最后，仲裁裁决一裁终局，避免了诉讼可能带来的
冗长上诉、申诉程序，使得纠纷解决更为高效。
“另外还有一个加分项！”吴彬补充道，“根据《承认

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即《纽约公约》，我国也是
缔约国之一），仲裁裁决在170多个国家和地区能够得
到承认和执行，这也是许多国际商事纠纷选择仲裁解
决的重要理由。”
“不过在日常生活中，很多人容易将‘仲裁’和‘劳

动仲裁’混为一谈。”吴彬强调，这两种仲裁可完全不是
一个概念！仲裁更像“君子协定”——依据《仲裁法》，
得双方商量好签个仲裁协议才能去仲裁，仲裁机构、仲
裁规则、仲裁语言、仲裁员等都可以由双方协商选择，
裁决一下来就生效，想质疑只能去法院申请撤销或不
予执行，全程都是平等主体商量着来。而劳动仲裁就
带有“官方处理”的意味了——依据《劳动争议调解仲
裁法》，它是劳动者和用人单位闹矛盾时的“必经之
路”，不用提前签仲裁协议。劳动仲裁裁决分终局裁决
和非终局裁决两种，除了不超过当地月最低工资标准
12个月金额的追索劳动报酬、工伤医疗费、经济补偿或
者赔偿金争议和因执行国家的劳动标准在工作时间、
休息休假、社会保险等方面发生的争议是一裁终局之
外，其他裁决都是非终局裁决。但不管是不是终局裁
决，劳动者如果对劳动争议仲裁结果不服，还可以到法
院接着告，不算“一锤定音”；用人单位如果对终局裁决
不服的，不能去法院诉讼，只能去法院申请撤销该裁
决。再说机构设置、程序规则这些细节，两种仲裁也完
全不同。
“简单来说，仲裁是‘你情我愿’的民商事纠纷解决

方式，劳动仲裁更像‘带着温度的司法前哨’，专解劳动
关系里的那些事儿，也是劳动争议司法解决的前置程
序。”吴彬笑着说，“弄明白它们的区别，真遇上纠纷时，
才能精准选对路径，自己的权益才更有保障！”

在天津仲裁委员会的过往“战绩”中，便藏着许多
“教科书级”的案例，它们不仅是法律智慧的结晶，更折
射出仲裁在化解复杂矛盾中的独特价值。

案例一
行业专家坐镇 妙断工期之争

“建设工程纠纷中，工期延误责任划分涉及大量专
业技术判断，因此仲裁员的专业化相当重要。”吴彬在回
忆一桩典型案件时表示。

在一起复杂的建设工程案件中，总包方与分包方就工
期延误责任争执不下。仲裁庭经过大量调查、悉心审理，
最终对建设工程总分包合同工期责任认定展开了详细且
专业的论述：明确消防工程需以总包提供主体结构验收、
作业面、甲供材料等为施工前提，结合微信聊天记录、材料
进场时间等证据，细致梳理出主体结构施工滞后、作业面
清理不及时、甲供材料到场延迟等具体情形，精准认定工
期延误系申请人（总包方）未履行协作义务所致，为建设工
程领域总分包工期责任划分提供了“结合施工逻辑、紧扣
证据链、区分义务归属”的专业裁判范式，充分体现仲裁庭
对建设工程施工特性与法律适用的深度把控。这个案例
后来被多家建筑企业作为员工培训教材。
“仲裁员多是行业专家，能结合施工逻辑和法律适

用作出裁决，这是诉讼难以比拟的优势。”吴彬介绍，目
前天津仲裁委员会在聘仲裁员总数达到900余名，涵盖
法律、建筑工程、海事海商、环资能源、金融、航空航天、
数字经济等诸多专业领域。通过不断建强的仲裁员队
伍，服务经济发展大局。

案例二
戳破能办“编制”骗局 守护公平就业

除了复杂的商事纠纷之外，天津仲裁委员会还处理
了大量关乎普通公民切身利益的案件，精准把握“三个
效果相统一”，维护了平等公正，弘扬了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

在一起涉及人力资源服务协议效力及责任划分的

案件中，一名求职者支付20万元的高价“服务费”委托某人
力资源机构“办理国企编制”，协议中出现“保证获正式编
制”等字眼，相关微信聊天记录中还有“内推”等内容。仲
裁庭经审理，综合判定协议实质是通过非正当方式获取国
企岗位，违背全社会推崇的平等就业的公序良俗与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依法认定协议无效。同时，严格依据《民法
典》的规定，裁决该人力资源机构返还20万元服务费，又因
求职者明知委托事项违背公序良俗仍参与，认定其存在过
错并驳回资金占用费主张。

该裁判既维护了公平就业的社会秩序，又为涉“托关
系找工作”类纠纷的效力认定与责任划分提供了清晰法律
标尺，充分体现出仲裁庭对公序良俗原则的精准适用及对
社会公共利益的有力维护。
“仲裁不仅要解决纠纷，更要守护社会价值底线。”吴

彬表示。

案例三
速解金融纠纷 高效助力维权

在坚持案件审理的专业性、导向性基础之上，便捷与
高效也为天津仲裁赢得了良好的业界口碑。

在一起金融理财纠纷案件中，由于产品到期后，有关
机构未兑付本金及收益，产品购买者为维权，尝试通过多
种途径、方法解决纠纷、挽回损失，但始终未能如愿，无奈
之下只得申请仲裁。

仲裁庭经审理，一方面认定由于两被申请人不具备发
行金融产品资质，案涉交易脱离金融监管，违反法律规定，
扰乱金融秩序，案涉合同为无效合同；另一方面依照法律
关于合同无效法律后果的规定，裁决两被申请人返还申请
人投资本金，不支持申请人关于投资收益和违约金的请
求。从立案到作出裁决，天津仲裁委员会仅用时一个半
月，不但及时为申请人解决了困扰已久的难题，也坚守了
仲裁机构应当保障我国金融秩序的立场，兼顾了纠纷解决
的高效性与仲裁的专业性、导向性。申请人及其代理律师
接到裁决时都激动地表示，没想到能这么快拿到结果，并
对裁决结果和理由表示由衷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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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在 170多个国家和地区
能够得到承认和执行

●它更像“君子协定”
平等主体相互商量

●它是一种“你情我愿”
的民商事纠纷解决方式

●它不是“一锤定音”

仲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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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龢”（he）通作“和”

其终也，广厚其心，以固龢之。
——《国语》

复杂纠纷中的“专业裁判”

不打官司也能解决纠纷

天津仲裁委员会大厅一隅。

天津仲裁

从“零的突破”到“国际优选地”


